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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浮市委办公室 云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成立云浮市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市直和中直、省直驻云浮

各单位：

为统筹协调我市全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

区和珠三角核心区提质发展，推动落实构建“一核一带一

区”区域发展格局的各项重大任务和重点工作，经市委、市

政府同意，成立云浮市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以下简称

“领导小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成人员 

组      长：黄汉标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常务副组长：王  胜  市委副书记、市长 

副  组  长：凌传茂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 

钟汉谋  副市长 

李雄光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成      员：毛海明  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 

谢月浩  市委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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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工委书记 

陈新仪  市政府副秘书长 

刘锋汉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局长 

黄赐锋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 

王树雄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广 

旅体局局长 

梁仁球  市发展改革局局长 

杨东凯  市教育局局长 

黄小涧  市科技局局长 

曾云锋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梁道彬  市民政局局长 

莫慧玲  市司法局局长 

李伟忠  市财政局局长 

梁绍雄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梁镇伟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李益汉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伍启汉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刘桂燊  市水务局局长 

董家栋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陈金进  市商务局局长 

李惠珍  市卫生健康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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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哲江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陈晓周  市国资委主任 

欧  皓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招松金  市统计局局长 

梁首艳  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余潮兴  市林业局局长 

邱生成  市投资促进局局长 

汪文觉  市中医药局局长 

吴喜洲  云浮海关关长 

许彦华  罗定海关关长 

程金勇  市税务局局长 

司徒练  人民银行云浮市中心支行行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局），办公室主

任由分管发展改革工作的市领导同志兼任，主要负责督促落

实领导小组决定事项，组织开展有关日常工作。 

二、职责任务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实施以功能区为引领的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研究、谋划事关全市区域协调发展相关

重大规划、实施方案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统筹协调跨地区

跨部门重要事项，推进和督促落实好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

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贸、办好各项民生事

业、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领域改革等重点工作，总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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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落实情况、主要经验、突出问题、舆情反应和应对

意见，以及承担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三、工作制度 

（一）领导小组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全体会议或专题会

议。会议由组长或由其委托的常务副组长主持召开，根据会

议议题安排有关市领导同志、成员及其他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 

（二）领导小组会议议题由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工作需

要研究提出建议，报领导小组组长审定。 

（三）领导小组会议纪要按程序报领导小组组长审定后

签发，印发领导小组组长、常务副组长、副组长、成员、办

公室负责同志，以及与会议决定事项有关的市领导同志、其

他参会单位，并报送市委、市政府。 

四、其他事项 

（一）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互通信

息、形成合力，积极开展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关重大问

题研究，认真落实领导小组部署的相关工作。 

（二）各成员单位要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任务落实

情况、主要经验、突出问题、舆情反应和应对意见，由领导

小组办公室汇总后报市委、市政府。 

（三）各成员单位有关本地、本部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相关的规划、方案和措施应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重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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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应及时报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中共云浮市委办公室 

云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 日 
 


